
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

关于组织 2023年陕西省优秀科普作品
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，厅属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

深入实施《“十四五”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

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

见》，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、普及科学知识、传播科学思想、倡导

科学方法，不断提升全社会科学文化素养，进一步调动全社会投身

科学传播的积极性，省科技厅组织开展我省 2023年优秀科普作品评

选工作。现就高等学校和厅属有关单位评选作品推荐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科普作品类别

本年度参评科普作品分为科普图书作品和科普微视频作品，具

体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科普图书作品

参评科普图书作品应为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

正式出版发行的图书（含译著和再版图书，且未被确定为全国或陕

西省优秀科普作品）。

1. 作品要求

（1）参评科普作品的第一作者工作单位或出版机构一般应为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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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单位。

（2）作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、舆论导向、价值取向。

（3）具备弘扬科学精神、普及科学技术知识、倡导科学方

法、传播科学思想的内涵。

（4）具有较强的科学性、知识性、艺术性、通俗性、趣味

性。

（5）内容丰富、形式活泼、图文并茂，公众喜闻乐见。

（6）作品应具有原创性。

（7）丛书应为完成全部出版的成套作品，不接受丛书中的

单册或部分作品。

（8）作品应遵守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《陕西省实施〈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〉办法》，规范使用简体中文。

2. 报送要求

（1）参评作品需经所在单位审核推荐，推荐作品不超过 1

部，不受理个人报送。

（2）报送 12本（套）科普图书。

（3）填报《2023 年陕西省优秀科普作品推荐汇总表》（附

件 1）和《2023年陕西省优秀科普作品推荐信息表》（附件 2）

电子版（WORD 版）发送至指定邮箱，纸质盖章版原件与图书

一并报送。

（二）科普微视频作品

参评的科普微视频应为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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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间制作完成并播出的视频作品。

1. 作品要求

（1）作品符合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符合党的宣传工作

方针，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有利于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

建设。

（2）作品内容应围绕普及科技知识，传播科学思想，倡导

科学方法，弘扬科学精神；宣传《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》相关

知识与方法；繁荣科普创作，推进科普信息化建设。

（3）作品应在省级、省会城市电视台，国内主流网络平台，

主要科技、科普类网站，具有广泛影响的专业网站等播出。

（4）视频内容短而精，兼具科学性、知识性、通俗性、艺

术性、趣味性。

（5）视频应由片头、正片、片尾三部分构成，片尾署名应

体现作品的权属情况；视频中的文字语言应为简体中文，配音和

解说使用普通话，配中文字幕。

（6）第一作者工作单位及推荐单位均在陕西。

（7）作者应承诺参选作品创意及素材具有原创性，保证对

提交作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，若发现抄袭，取消评选资格并承担

一切后果。

2. 格式要求

（1）作品形式为纪录短片、DV 短片、视频剪辑、动画、

动漫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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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可通过 PC、手机、相机、摄像头、DV、DC、MP4等

多种视频终端摄录。

（3）格式须为MP4格式，画幅比例 16:9，分辨率为 1080p

以上，时长为 2-5分钟，单个视频大小为 100-300兆之间。

3. 参赛方式

（1）单位推荐。

各单位可择优推荐本单位创作的不超过 5 部优秀科普微视

频作品参与评选。作品应由第一作者提交，每位作者仅限提交一

部作品；多个单位共同制作的同一部科普作品，应由第一制作单

位提交。

（2）社会征集。

为激励社会各界、广大公众参与科普微视频的创作、制作热

情，尤其鼓励青少年创作科普微视频，特向社会公开征集优秀科

普微视频作品，自荐机构（个人）须为科普视频作品的原创机构

（个人），多个机构（个人）参与制作的，须由第一制作机构（制

作人）自荐，限 1部作品，同一部作品不得多头推荐。

4. 报送要求

（1）寄送视频光盘或 U盘 1份（套）。

（2）填报《2023年陕西省优秀科普微视频推荐表》（附件 3）

或《2023 年陕西省优秀科普微视频自荐表》（附件 4）电子版

（WORD版）至指定邮箱，纸质盖章版原件与光盘（U）盘一并

寄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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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报送形式

请各参评单位按照通知要求完整、准确、真实地填报参评相

关信息，按要求投递参评作品，并对所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

性负责。

（一）科普图书作品

各单位按要求报送拟推荐图书作品至省教育厅，省教育厅按

照给定名额组织评选，择优推荐至省科技厅参评。

报送地址：陕西省教育厅科技处 411室。联系人：杨丹，电

话：029-88668675，邮箱：sxgxrwsk@163.com。

截止日期：2023年 8月 18日。

（二）科普微视频作品

各单位按照科普微视频评选报送相关要求，自行寄送有关材

料至省科技厅参评。

寄送地址：省科技交流中心科普部（西安市雁塔区雁塔路南

段 99号），邮编：710054。联系人：宋华、刘淼，电话：029-85551602，

邮箱：370191806@qq.com。

截止日期：2023年 8月 27日 24时。

三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评选组织单位将通过主流媒体向社会推介 2023年陕

西省优秀科普作品及优秀科普微视频。并从省级获奖作品中遴选

部分优秀参加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及科普微视频评选。

（二）评选组织单位对参赛作品享有展览权、播放权、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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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传播权。

（三）参评的科普图书、微视频光盘（U盘）不予退还，请

自行备份。

联系人：杨丹 电话：029-88668675

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3年 7月 28日

（主动公开）


